
 

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七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的廢氣排放  

目的  

 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 )  計劃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 1 章 )

制訂附屬規例 (《規例》)，以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排放空氣污染物，本

文件告知委員有關工作的最新情況。  

背景  

2 .  非路面流動機械包括各種由內燃機驅動的流動或可運送機械或車

輛，這些機械或車輛通常不在路面使用。在二零一二年，非路面流動

機械排放的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分別佔全港總排放量約 6 %和

8 %。  

3 .  為改善空氣質素及保障市民健康，環保署計劃將非路面流動機械

納入排放管制範圍，以便與其他先進國家看齊。我們計劃規管非路面

流動機械的出售、出租和供應，藉以管制其排放，日後出售或出租以

供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均須符合《規例》的訂明排放標準，

並貼上適當標籤。現時在本地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大部分為符合

歐盟 I 期排放標準的機械。相對於歐盟 I 期排放標準，符合本文件第

5 ( a )  段建議法定排放標準 (即歐盟 I I IA 期排放標準 )的非路面流動機

械，其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排放量均減少 6 0 %。有關管制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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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減低非路面流動機械排放對貨櫃碼頭和建築地盤附近的住宅區帶來

的環境滋擾。  

4 .  在二零一一年，我們就管制建議向持份者進行了全面諮詢，當中

包括非路面流動機械製造商和供應商、建造業、貨櫃碼頭營辦商、機

場地勤服務營辦商，以及指明工序持牌人，他們普遍支持建議。我們

於二零一二年一月和二月，就該建議先後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 (“環諮

會 ” )和本事務委員會，並在獲得兩者的支持後開始草擬法例。當時呈

交本事務委員會的文件載於附件。  

立法建議  

5 .  《規例》將包括下列主要事項：  

( a )  由指明日期起 (暫訂為二零一五年四月一日 )，所有出售或出租

以供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 (包括受規管機械及非路面車

輛 )，均須符合《規例》指明的排放標準。受規管機械的指明

排放標準為歐盟 I I IA 期標準 (美國或日本同等嚴格的排放標準

均會被接納 )；而非路面車輛須符合的指明排放標準，則與《空

氣污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 (排放 )規例》 (第 31 1J 章 )  訂定的首

次登記車輛的法定標準相同 (現時為歐盟 V 期廢氣排放標準 )； 

( b )  現有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如在《規例》生效前已經使用，將會

獲得豁免，無需符合新規定。當局會給予六個月寬限期，以

便機械擁有人為相關機械申請豁免；  

( c )  作為《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監督，環保署在《規例》生效後

核准非路面流動機械進入香港，或核准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

的豁免申請時，可能會施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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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  非路面流動機械擁有人須在獲得核准或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

械，適當貼上環保署指明的標籤；  

( e )  只有貼上適當標籤的獲核准或豁免非路面流動機械才可用於

指定作業，例如機場、港口設施、建築地盤、指定廢物處置

設施和《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附表一規定的指明程序。這些

指定作業是非路面流動機械的主要用戶，超過九成的非路面

廢氣排放來自這些作業；以及  

( f )  獲核准或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如有任何重要改裝，必須經

環保署核准。  

6 .   《規例》不適用於過境、轉運、只作出口或轉口等非供本港使

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由於管制規定以機械為對象，《規例》並不適

用於可能作為非路面流動機械替代零件的獨立引擎。《規例》亦不適

用於根據《道路交通 (車輛登記及領牌 )規例》 (第 3 74章，附屬法例 E )

領有牌照的車輛，這些車輛屬於《空氣污染管制 (車輛設計標準 ) (排放 )

規例》 (第 31 1J章 )的管轄範圍。此外，按照國際慣例，《規例》不適用

於只作軍事用途的非路面流動機械。  

 

7 .   任何人違反銷售或出租管制規定、用途管制規定，或未能遵守

就獲核准或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械施加的條件，即屬犯罪，一經定罪，

可判罰款 20萬元和監禁六個月。任何人違反標籤規定，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判第五級罰款和監禁三個月。非路面流動機械的駕駛者或

操作員，如只是受僱於引進使用或租用非路面流動機械的人士，而不

需對相關機械的使用付上負責，則不受《規例》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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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8 .   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五年年初在憲報刊登《規例》，並提交立法

會，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如獲立法會批准，《規例》將於二

零一五年四月一日起生效。  

 

 

 

 

 

 

 

 

 

 

 

 

 

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四年十月  



 

 

二零一二年二月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當局就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空氣污染物排

放的修訂建議，並就建議未來路向徵詢委員意見。  

背景  

2 .  我 們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五 月 就 非 路 面 流 動 污 染 源 的 廢 氣 排 放 管 制 建

議，諮詢環境事務委員會轄下改善空氣質素小組委員會。非路面流動

污染源包括由內燃機驅動的各種流動和可運送的機械。當時提出作諮

詢的建議，以非路面流動機械的管制進口制度為核心，重點在確保新

進 口 的 非 路 面 流 動 機 械 符 合 若 干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 才 可 在 本 地 市 場 出

售。  

3 .  相關業界普遍支持對非路面流動機械實施廢氣排放管制。然而，

鑑於估計有九成進口非路面流動機械是作轉口用途，他們對所有進口

非路面流動機械均須事先獲核准的規定表示關注，因為有關建議會對

業界運作有重大影響。考慮到有關意見，我們在不影響建立有效的非

路面流動機械廢氣排放管制制度的前提下修訂建議，及在二零一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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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再行諮詢持份者。修訂建議載於附件。  

修訂建議  

4 .  扼要而言，我們建議把管制進口改為管制銷售、出租及供應非路

面流動機械於本地使用。所有出售或出租供在香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

機械，日後須獲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核准及貼上適當標籤。在實施管

制制度前已在使用的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可獲豁免符合新規定，但

仍 須 貼 上 適 當 標 籤 ， 以 資 識 別 。 指 定 作 業 (包 括 《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第 311 章 )附表 1 所訂明的指明工序、機場、港口設施、建築地

盤及指定廢物處理設施 )的營辦商，均有責任確保作業中使用的所有

非路面流動機械已獲環保署核准及貼上環保署指定的核准標籤。  

5 .  建議的管制制度實施前已在本地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可獲豁

免符合新的廢氣排放標準。一如獲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須貼上核准

標籤，上述機械亦須貼上豁免標籤，以資識別。  

6 .  原建議中各類非路面流動機械的廢氣排放標準仍維持不變。相關

標準是參照歐盟、日本及美國的非路面流動機械排放標準訂定的。  

諮詢  

7 .  由二零一一年六月至九月，我們就修訂建議進行新一輪諮詢。持

份者 (包括非路面流動機械製造商及供應商、建造業、貨櫃碼頭營辦

商、機場地勤服務營辦商及指明工序牌照持有人 )歡迎我們採納他們

早前的看法及意見，並普遍支持修訂建議。他們亦贊成就獲核准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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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流動機械合力建立共用資料庫，供業界參考。部分持份者提出以

下建議︰  

( a )  為獲有條件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增設一類核准標籤，以便

於識別。此等機械或包括未符合指定廢氣排放標準的極專門

裝備；  

( b )  對於豁免標籤申請期內全期都在香港以外使用的非路面流動

機械，予以特別處理，容許延遲申請或不論上述機械當時位

於何處均接受申請；以及  

( c )  准許曾根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 章 )領有牌照的路面車

輛轉作非路面使用，無須根據該條例申領牌照，亦無須證明

符合建議中非路面流動機械的廢氣排放標準。  

8 .  因應 ( a )項建議，我們已經納入修訂 建議，為獲有條件核准的非

路面流動機械設第三類標籤。為方便識別，這類標籤會採用另一種顏

色，並印有字句顯示該等機械獲有條件核准。  

9 .  然而，我們認為不宜採納最後兩項建議。就 ( b )項建議而言，如

過 渡 性 的 豁 免 安 排 延 伸 至 申 請 期 內 在 香 港 以 外 使 用 的 非 路 面 流 動 機

械，會提供渠道讓在建議管制制度實施前並非在本地使用而且不符規

定的非路面流動機械流入本港。再者，儘管現時營辦商用作非路面用

途的路面車輛無須符合任何廢氣排放標準，但如採納 ( c )項建議，會破

壞我們對非路面廢氣排放建議收緊管制的完整性。我們認為，曾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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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使用的車輛，應與其他新投入非路面流動機械業務的車輛同樣符合

指定的廢氣排放標準，並受與非路面流動機械相同的標籤規定規管。

同樣地，已在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的建議豁免，應適用於管制制度

生效前已在本港作非路面用途的車輛。如取消此項規定，非路面用途

便可能會成為不宜再在道路上使用的舊車的棄置地方，以致有違我們

減少舊車廢氣排放的目標。  

10 .  我們曾在二零一二年一月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委員會支持修訂

建議。  

未來路向  

11 .  在 諮 詢 事 務 委 員 會 後 ， 我 們 會 展 開 實 施 管 制 建 議 所 需 的 立 法 工

作，預期在二零一二至一三立法年度完成工作。  

徵詢意見  

12 .  請委員就第 4 至第 6 段載述的修訂建議提出意見。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二年二月  



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管制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本文件簡介政府就管制本港非路面流動污染源的空氣污染物排放提出

的修訂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2010 年 5 月，我們為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包括用於機場、貨櫃碼

頭、建築地盤等的流動機械)的廢氣排放，提出一項建議諮詢持份者。根據

建議，非路面流動機械須符合與歐洲聯盟(歐盟)、美國和日本所採納標準

相若的廢氣排放標準，並得到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核准書，方可進口本

港。本地製造商亦同樣須取得核准，方可將非路面流動機械推出本地巿場。 

 

3. 持份者普遍贊成對非路面流動機械實施廢氣排放管制，但鑑於估計

有九成進口非路面流動機械是作轉口用途的，他們對核准程序表示關注。 

如規定所有進口非路面流動機械均須獲得核准，將造成大量不必要的行政

工作。再者，由於非路面流動機械可能須在發出訂單後幾天內運往香港，

建議的進口核准程序或會延誤付運。 

 

 

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修訂建議 

 

總體管制架構總體管制架構總體管制架構總體管制架構 

 

4. 因應持份者的關注，同時確保建議管制廢氣排放的成效，我們提議

將管制進口改為管制銷售、出租及供應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本地使用。簡言

之，所有供銷售或出租在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不論全新或二手)均

須符合指定的廢氣排放標準及得到環保署核准。經環保署核准在本港使用

的非路面流動機械須貼有適當標籤。規管制度實施前已在使用的現有非路

面流動機械將獲豁免符合新規定，但須妥為貼上標籤，以便識別。我們亦

建議清楚訂明哪些可能使用非路面流動機械的作業(指定作業)會被納入規

管。建議中經修訂的管制架構如下： 

SAO(APD)
打字機文字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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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廢氣排放標準廢氣排放標準廢氣排放標準廢氣排放標準 ──── 環保署會參照美國、歐盟和日本的相關標準，

制訂一套適用於非路面流動機械(作非路面應用的路面車輛除

外)的廢氣排放標準。作非路面應用的路面車輛，則須符合與登

記於路面使用的車輛相同的廢氣排放標準。 

 

(b) 銷售銷售銷售銷售、、、、出租及供應出租及供應出租及供應出租及供應於於於於本地本地本地本地使使使使用前取得核准用前取得核准用前取得核准用前取得核准 ──── 供應商在銷售、

出租或供應非路面流動機械(不論全新或二手)予任何人於本地

使用前，須得到環保署的核准書，確認有關機械符合廢氣排放標

準。每台經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均須貼上核准標籤，以資識別。 

    

(c) 豁免豁免豁免豁免現有現有現有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 ──── 在新規定實施前，現時用於指定作

業的非路面流動機械的擁有人須告知環保署該等機械的詳情。限

期內妥為通報的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不必符合新規定，並將貼上

豁免標籤以作識別。 

 

(d) 禁止使用未貼有核准或豁免標籤的禁止使用未貼有核准或豁免標籤的禁止使用未貼有核准或豁免標籤的禁止使用未貼有核准或豁免標籤的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非路面流動機械 ──── 建議中

的廢氣排放管制生效後，非路面流動機械必須貼有核准或豁免標

籤，方可用於下文第15段所述的指定作業。 

 

5. 管制規定以機械為對象，因此核准或豁免標籤會針對非路面流動機

械而不是引擎發出。任何替代引擎只要與曾向環保署申報以取得標籤的原

有引擎屬相同型號，該非路面流動機械獲發的標籤仍然有效。然而，如替

代引擎的型號與原有引擎不同，擁有人須重新申請核准。經「改裝」的非

路面流動機械必須經環保署確認符合廢氣排放標準才可在本地使用。獨立

引擎則不受管制規定所限。 

 

管制範圍管制範圍管制範圍管制範圍 

 

6. 凡在本地指定作業中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以及所有供銷售、出

租或供應於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如符合以下兩項，即應受建議中

的制度規管： 

(a) 引擎以柴油、汽油或液化石油氣驅動；以及  

(b) 輸出功率在以下範圍內： 

     19千瓦千瓦千瓦千瓦<輸出功率輸出功率輸出功率輸出功率≦≦≦≦560千瓦千瓦千瓦千瓦 

獲得豁免者除外。 

 

7. 在規管制度實施前已向環保署妥為申報的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將

獲豁免遵守新的廢氣排放管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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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在本地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包括進口作轉口用途的機械、在

本地製造只供出口的機械、買賣作出口或棄貨處置的在用機械)不納入廢氣

排放規管制度。 

 

9. 經登記於路面使用的車輛，由於已受《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

準)(排放)規例》(第 311J章)訂明的廢氣排放標準所規範，因此無須再經環

保署核准。只作非路面應用及沒有在運輸署登記的車輛，則在建議的非路

面流動機械管制範圍之內。 

 

廢氣排放管制規定廢氣排放管制規定廢氣排放管制規定廢氣排放管制規定 

 

10. 一如原先提議，修訂建議採納與歐盟、美國和日本相同的非路面廢

氣排放標準，概述如下。 

 

(A) 壓燃式壓燃式壓燃式壓燃式(CI)引擎引擎引擎引擎，，，，即使用柴油的引擎即使用柴油的引擎即使用柴油的引擎即使用柴油的引擎 

 

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P)(以千瓦計以千瓦計以千瓦計以千瓦計) 
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  

(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 

130 ≤ P ≤ 560 歐盟 IIIA 期、美國第 3 級或日本環境省 2 期 

75 ≤ P < 130 歐盟 IIIA 期、美國第 3 級或日本環境省 2 期 

37 ≤ P < 75 歐盟 IIIA 期、美國第 3 級或日本環境省 2 期 

19< P < 37 歐盟 IIIA 期、美國第 2 級或日本環境省 2 期 

 

(B) 強制強制強制強制點火式點火式點火式點火式(SI)引擎引擎引擎引擎，，，，即使用汽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引擎即使用汽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引擎即使用汽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引擎即使用汽油或液化石油氣的引擎 

 

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機械引擎馬力(P)(以千瓦計以千瓦計以千瓦計以千瓦計) 
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建議採用的廢氣排放標準 

(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各標準的水平大致相若) 

19< P ≤ 560 美國第 2 級或日本環境省現行標準 

 

申請環保署核准申請環保署核准申請環保署核准申請環保署核准 

 

11. 供應商在銷售、出租或供應非路面流動機械(不論全新或二手)於本

地使用前，必須向環保署申請核准，除非有關機械已獲豁免。申請書須載

有供應商的資料(例如名稱、聯絡方法、商業登記等)、非路面流動機械的

細目(如商標、型號、序號等)及其引擎的資料(如商標、型號、序號、輸出

功率等)。非路面流動機械的數碼相片(包括顯示機械的金屬牌和引擎的資

料標籤)須連同申請書一併提交。申請人亦應提供證明文件(例如美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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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局或歐盟發出的符合證明書、製造商發出的合格證明書等)，以證

明有關機械符合廢氣排放標準。環保署如信納有關機械符合廢氣排放標

準，會發出核准書。除非已獲豁免，否則未具環保署核准書的非路面流動

機械不得銷售、出租或供應於本地使用。 

 

12. 環保署可對非路面流動機械的使用或其他處理施加條件，而給予有

條件核准。此舉是為了滿足特殊應用需要，如短期使用不符合廢氣排放標

準的特別建築設備。 

 

13. 環保署會保存一份清單，列出經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供業界查

閱。 

 

14. 通過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須貼上核准標籤，以便識別。標籤樣本

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指定作業的使用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指定作業的使用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指定作業的使用管制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指定作業的使用 

 

15. 除獲豁免者(主要是新規定生效前已在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未經

核准的非路面流動機械不得用於指定作業，包括 ─ 

 

 (a)  在下列任何地點進行的作業： 

 i. 機場； 

ii. 港口設施，包括貨櫃碼頭、內河貨運碼頭和貨櫃支援設施1； 

iii.  建築地盤；及 

iv.  指定廢物處置設施2； 

 以及 

(b)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章)附表 1規定的指明工序。 

  

16. 從事指定作業的營運者(如機場地勤服務營辦商、碼頭營運商、建

築工程承建商、指明工序牌照持有人等)必須確保用於其作業的非路面流動

機械(包括從供應商購得、由使用者進口或由使用者製造的機械)，除非獲

得豁免，均按法例要求得到環保署核准。       

 

17. 上述指定作業是非路面流動機械的主要用戶，現時超過九成的非路

面廢氣排放來自這些作業。  

 
                                                 
1「「「「貨櫃支援設施貨櫃支援設施貨櫃支援設施貨櫃支援設施」」」」指無須位於(但亦可位於)海傍的處理貨櫃所必需的設施，並包括貨櫃裝卸場、空貨櫃貯存與維修站、貨櫃運輸站和貨櫃車停泊處。. 
2
 「「「「指定廢物指定廢物指定廢物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處置設施處置設施處置設施」」」」指《廢物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第 354L 章)第 2條界定的任何指定廢物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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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豁免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豁免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豁免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 

 

18. 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是指在建議的管制規定生效前已在使用的機

械(包括庫存及在市場銷售或出租的機械)，這類機械將獲豁免符合廢氣排

放規定。 

 

19. 建議的管制規定生效前將設寬限期，讓非路面流動機械供應商和指

定作業營運商向環保署申報其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及提供用以識別這些

機械的資料(商標、型號、序號、引擎廠名和型號)。環保署會記錄該等非

路面流動機械的資料，並要求申請者在機械的當眼處貼上豁免標籤，以便

識別。依時妥為申報的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不受廢氣排放管制的新規定所

限。 

 

20. 環保署會統一標籤的格式，以便供應商或營運商打印標籤，並張貼

於其非路面流動機械。為方便識別，核准標籤和豁免標籤的顏色將不同。

標籤樣本及有關要求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1. 其他沒有從事指定作業的使用者，如其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只用於

未列入新規例的作業，則無須向環保署申報。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罰則及執法罰則及執法罰則及執法罰則及執法 

 

22. 建議罰則與《空氣污染管制條例》下其他類似罪行的罰則一致，詳

情如下： 

 

罪行罪行罪行罪行 最高刑最高刑最高刑最高刑罰罰罰罰 

未具環保署發出的有效核准書而銷售、出租或

供應未獲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械於本地使用 

 

200,000元及監禁6個月 

未具環保署發出的有效核准書而於指定作業

中使用未獲豁免的非路面流動機械 

 

200,000元及監禁6個月 

 

違反施加在核准書的條件 
200,000元及監禁6個月 

 

沒有按照環保署指明的標籤規定予經核准的

非路面流動機械貼上核准標籤 

 

50,000元及監禁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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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按照環保署指明的標籤規定於署方准予

豁免的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貼上豁免標籤 

 

50,000元及監禁3個月 

為取得核准或豁免標籤而提供偽造或失實資

料，或張貼偽造或具誤導成分的核准或豁免標

籤 

50,000元及監禁3個月 

 

23. 環保署會檢查非路面流動機械供應商及使用者的處所，以核實他們

就其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所作的申報。現有非路面流動機械貼上標籤後，

環保署會履行日常執法工作，巡查相關作業的處所，以確定其符合新規定。 

 

 

環保效益環保效益環保效益環保效益 

 

24. 非路面流動機械排放的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分別佔全港總

排放量約 7%(6,800公噸)和 11%(600公噸)。假如全部在本地使用的非路面

流動機械都更換為符合建議廢氣排放標準的機械，則全港氮氧化物和可吸

入懸浮粒子的總排放量可分別減少 4.7%(4,500 公噸)和 9%(500 公噸)，亦

可紓緩貨櫃碼頭和鄰近巿中心建築地盤內的機械造成的環境滋擾。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25. 我們會考慮持份者對修訂建議的意見，為建議定稿，並擬於 2011

年內展開實施管制計劃所需的立法程序。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26.  我們誠邀持份者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請於 2011 年 7 月 20 日或

之前以下列方式提交意見： 

 

郵遞：   香港灣仔 

      告士打道 5號 

      稅務大樓 33樓 

      環境保護署 

      空氣政策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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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   2838 2155 

或 

電郵：   NonRoadConsult@epd.gov.hk 

 

 

 

環境局環境局環境局環境局／／／／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署 

2011年年年年 6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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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核准標籤及豁免標籤的樣本核准標籤及豁免標籤的樣本核准標籤及豁免標籤的樣本核准標籤及豁免標籤的樣本 

 

 

機械種類機械種類機械種類機械種類 Machine Type : 

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 Trade Name & Model :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Serial Number : 

EPD-A-12Z45-20X1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XXXXX規例規例規例規例》》》》(第第第第 XXX章章章章) 通過核准通過核准通過核准通過核准 

Approval granted under XXXXX Regulation (Cap. XXX) 

(核准標籤會以綠色底色印刷核准標籤會以綠色底色印刷核准標籤會以綠色底色印刷核准標籤會以綠色底色印刷) 

 

機械種類機械種類機械種類機械種類 Machine Type : 

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商標及型號 Trade Name & Model : 

序號序號序號序號 Serial Number : 

EPD-E-W23T5-2Y11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XXXXX規例規例規例規例》》》》(第第第第 XXX章章章章) 獲得豁免獲得豁免獲得豁免獲得豁免 

Exemption granted under XXXXX Regulation (Cap. XXX) 
(豁免標籤會以黃色底色印刷豁免標籤會以黃色底色印刷豁免標籤會以黃色底色印刷豁免標籤會以黃色底色印刷) 

 

標籤須符合以下規定：   

i. 採用環保署指定的格式(包括尺寸和顏色)印製及附貼於有關的非路面

流動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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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印有環保署分配予指定非路面流動機械的核准或豁免參考編號； 

iii. 張貼於非路面流動機械的當眼處；以及 

iv. 妥善管存以確保清晰易讀，不論當時有關非路面流動機械是供銷售、

出租或供應於本地使用，或用於指定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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